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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贯彻公司发展战略，进

一步完善及优化现有经营业务结构，实行集团化经营管理模式，提高管理效率，公司

拟以新材料业务部分存量性经营资产向下属全资子公司—扬子江新型材料（苏州）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扬子有限”）出资。 

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

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》。本次出资完成后，该全资子公司将成为本公司从事新材

料业务的主体。 

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出资事项属于公司内部资产划转事项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

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深交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，无需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一、本次划转的具体内容 

1、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划出方基本情况 

      公司名称：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0744722787J 

       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注册资本：51206.4万元人民币 

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王功虎 

       注册地址：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黄埭镇春丰路88号 

       经营范围: 研发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：有机涂层板及基板；销售：金属材料、

建筑装饰材料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

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；健康产业的投资、投资管理与运营；养老产业的投资、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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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管理与运营；老年人养护服务（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的为准）；企业管理信息咨

询，商务信息咨询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、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二） 划入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扬子江新型材料（苏州）有限公司 

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7MA1W0C6U4H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20,000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鲍俊 

成立时间：2018 年 1 月 31 日 

注册地址：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88号 

经营范围: 研发、销售：有机涂层板及其基板；销售：金属材料、建筑装饰材

料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

品和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（三） 划出方与划入方的关系 

本次划转前，划入方为划出方的全资子公司，划出方持有划入方100%的股权；本

次划转完成后，划入方仍为划出方的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拟划转双方的资产、负债情况 

本次拟划转的资产为现有新材料业务部分经营性资产，包括但不限于新材料业务

相关的人员、机器设备、存货、原材料、半成品、正常业务往来款项。同时，相关人

员、专利、专有技术、业务合同等亦一并随资产、业务转入“扬子有限”。截至2020

年 6月 30日，本次划转所涉及与新材料业务相关净资产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86,398,075.29元。公司将对划转资产截至各项资产实际交割日期间发生的资产、负

债变动进行专项审计，最终经审计的净资产金额作为本次资产划转的最终金额。 

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资产划转对子公司出资方案后，“扬子有限”将进行相

应的工商变更登记。 

3、划转涉及的员工安置 

本次划转涉及的人员变更，根据“人随业务走”的原则，划转前和新材料业务相

关的员工劳动关系将由“扬子有限”接受，公司和“扬子有限”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

法规，为相关员工办理劳动合同签订、社会保险转移等手续。 

4、划转涉及的债权转移及协议主体变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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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划转前公司已签订的相关协议、合同、承诺等，将根据实际业务调整情况办

理主体变更手续，合同权利、义务及承诺等将随资产相应转移至“扬子有限”。公司将

按照法律规定做好债权债务转移手续。依法或依约不能转移的协议、合同、承诺仍由

公司继续履行。 

三、本次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划转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需求。本次划转完成后，上述控股子

公司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


